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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洛阳隆

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华节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

就隆华节能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加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电加美”）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结果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隆华节能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48 号《关于核

准洛阳隆华传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的

核准，公开发行 A 股 2,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3.00 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13 日，募集资金总额为 66,0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61,073.54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36,675.89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存入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2011）京

会兴验字第 4-04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隆华节能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7,641.31 万元，尚

未使用的金额为13,432.23万元；其中，公司已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32,079.40万元，

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 4,596.49 万元。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 16,220.30 万元，差额 2,788.07 万元为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利息收入。 

二、增资中电加美事项 

（一）增资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扩大电力行业业务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隆华节能

拟使用超募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中电加美增资 3,900 万元。增资完成后，中电加

美注册资本由 6,500 万元变更为 10,000 万元，隆华节能拥有其 100%的出资额。 

（二）中电加美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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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北京中电加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科大天工大厦 A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杨媛 

注册资本：6,500 万元 

实收资本：6,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26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水处理循环设备。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销售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9,268.06 万元，净资产为

28,633.74 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240.51 万元，净利润 4,934.57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增资的必要性 

1、有利于拓展公司的业务，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公司目前的客户主要集中在煤化工和石油化工行业，电力行业是公司新开发

的但也是未来市场拓展的方向；而中电加美在电力行业凝结水精处理领域、废污

水（中水）回用处理领域等细分市场处领先地位，在电力行业拥有优质丰富的客

户资源，煤化工和石油化工是其未来进行市场拓展的主要方向。这样，双方利用

原有的行业客户基础实现交叉销售，扩大两公司的市场外延，提高两公司主要产

品的市场知名度及市场占有率。增资中电加美，将有效提升其业务规模，扩展公

司现有业务，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2、有利于集合优势，优化产业布局 

中电加美的技术和产品在公司冷却（凝）技术优势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优化

和进步，进一步完善工业企业废水零排放技术方案，以尽快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

技术在中国工业领域的应用。增资中电加美，充分集合公司与中电加美在技术、

市场、业务模式的优势，科学合理完善产业布局，增强以公司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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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为整体规模优势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3、有利于增强中电加美行业竞争优势 

由于中电加美所处的工业水处理系统设备集成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

先行垫款进行采购、生产的特点，且项目执行周期相对较长，待产品经客户验收

后才可陆续收到回款。因此，新业务的有效拓展也依赖于更多的流动资金支持，

以保证更多的项目能够同时开展，使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转化为公司业务规模的

增加和业绩的提升。因此，基于中电加美能够同时与公司共同参与客户竞标，并

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增资中电加美，将增强中电加美的

资金实力，提升其招投标的资质，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电加美在水处理行业的核

心优势，有利于中电加美未来的业务拓展，使其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符合

公司的发展战略。 

（二）本次增资的可行性 

1、中电加美的产品和技术优势 

在资源节约的基本国策背景下，国家对于节约用水、节能降耗、降低水污染

环境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将不断深入和强化，这将使环保水处理行业获得良好的发

展机遇。随着我国水资源保护的重视及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用水的水质要求越

来越高，废污水的排放标准越来越严，中电加美拥有的在工业水处理领域的市场

优势，及其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给水处理系统以及废污水处理系统在同类产品中

的性能和技术优势，使其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2、隆华节能的资金优势 

隆华节能 2011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61,073.53 万元，其中超募资

金 36,675.89 万元。本次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向中电加美增资，为中电加美的业

务拓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提高了超募资金的使用

效率，满足公司发展需求，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使股东价值最大化。 

（三）本资增资的风险分析 

中电加美在工业水处理系统方面虽有一定的技术积累，但在规模快速增长同

时，其技术、质量、市场本身管控存在一定不确定因素。同时，随着资金规模的

增加、业务规模的扩大，中电加美可能面临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缺乏的风险。

对此，中电加美将通过加强技术培训、完善技术评审工作，对双方的有效资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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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合，快速实现双方在技术研发、客户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加大产品研发

力度和市场开拓力度；公司也将通过支持中电加美加快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充分

发挥原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不断完善中电加美的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等

一系列措施，提高中电加美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增资，将充分在资金支持、技术升级、市场推广、销售渠道、售后服务

及规范化管理等方面支持中电加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壮大隆华节能的主营业务，

同时完善公司的产业链条，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在市场的竞争地位。因此，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整体提高中电加美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 

四、承诺事项 

隆华节能承诺：超募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

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 

五、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隆华节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全体董监事同意公司

实施该事项。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光大证券认为：隆华节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增资中电加美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其资金使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且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该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保荐

机构同意隆华节能实施该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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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奇英黄永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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